厦市监价监〔2025〕6号附件1
价格行为合规承诺书

[bookmark: _GoBack]    为确保本单位经营过程中的价格行为符合有关规定，保障消费者权益，本单位承诺：
    1.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》《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》等规定实施价格行为，做到守法经营、诚信经营。
    2.根据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，为消费者提供价格合理的商品和服务。不捏造、散布涨价信息，哄抬价格，推动商品或服务价格过高上涨。
    3.建立健全岗位责任、隐患治理、纠纷处置等经营管理制度，并严格落实，保证价格行为符合规定。
    4.加强工作人员合规意识和业务能力教育培训，严格遵守有关价格行为的规定，确保不发生故意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价格行为，确保稳妥处置消费纠纷，不激化消费矛盾。
    5.自觉接受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指导和监督检查，主动消除或减轻价格违法行为危害后果。
    6.自觉接受社会监督，对于本单位存在的价格行为违规隐患，及时整改到位。
    7.遇到消费纠纷时，积极与消费者沟通协调解决。双方无法协商一致时，引导消费者拨打12315或12345电话。
若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，本单位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单位签字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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